
公告

鞍山市金龙大厦:

本委于2026年5月15日受理高万中与你公司解除劳动

合同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案件［鞍劳人仲字（2026）44号］’

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’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

开庭通知书、应诉组庭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仲裁请求申请

书副本及申请人提供的证据°上述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

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。你公司提交答辩状和证据的期限

为公告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。

本委定于2026年7月16日上午9时00分在鞍山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8楼（鞍山市铁东区芋英路899号）’

鞍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一庭开庭审理°届时不到

庭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°

特此公告!

鞍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6年5月29日



鞍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开庭通知书

鞍劳人仲字［2026］44号

鞍山市金龙大厦:

高万中与你单位争议一案’本委定于2026年7月16日

上午9时00分在鞍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8楼仲裁庭

开庭审理。 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,按视为撤回申请

处理;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’进行缺席审理和裁

决°

仲裁庭地址:鞍山市铁东区苹英路899号市人社局8楼

（出电梯间右手侧）。

联系电话: 5586468

○ 日■一



鞍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应诉组庭通知书

鞍劳人仲字［2026］44号

鞍山市金龙大厦:

本委决定受理高万中与你单位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’现

将其仲裁申请书副本送与你单位’并将应诉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:

一、请你单位在送达回执上签收本通知、 申请书副本及

有关的仲裁文书。

二、在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本委提交加盖公

章的答辩书及相关证据（一式两份）’并将电子版答辩状发

送到as1dzc0163.coⅢ.

三、被申请人系用人单位的’需填写法定代表人（或主

要负责人）身份证明书°如需委托代理人’应当提交由委托

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’授权委托书应载明委托事项和

权限’并于收到之日起十日内提交本委。

四、被申请人提出反申请’需在答辩期内提出。逾期另

案处理。

五、在本案审理期间,你（单位）享有的权利有:有权委

托代理人、 申请回避、提供证据、进行辩论、请求调解。同

时应当承担的义务有:按时到庭、遵守仲裁庭纪律、服从仲

裁庭指挥、如实陈述事实、如实提供证据、尊重对方当事人

及其他仲裁活动参加人的权利、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

或调解书。

六、本庭由仲裁员邹鸿审理’ 白广林担任书记员;

二O二六年五月十五日

巫



鞍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举证通知书

鞍劳人仲字［2026］44号

鞍山市金龙大厦:

为保证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’依法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

法权益’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及有

关规定’现将当事人举证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发生劳动人事争议’ 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’有

责任提供证据。如:

1.证明劳动关系发生、变更、消灭等事实的证据;

2.证明当事人仲裁主体资格的证据;

3.确定争议标的数额的证据;

4.证明案件是否已由其他仲裁委员会受理或审理过的

证据;

5.其他与案件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。

用人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提供其掌握管理的与争议

事项有关的证据’ 以及仲裁庭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的证据’逾

期不提供的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。

二、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完成举证。当事人在举证

期限内不提交证据的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’承担不利后果°

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,本委不予采纳。

二○二六年五月十五日





事实和理由（包括证据和证据来源’证人姓名和住址等情况）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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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 1.副本 份;

2物证 , 份;

3.书证 份;

注: 1.申请书应用钢笔、水笔书写或印制。

2.请求事项应简明扼要地写明具体要求°

3.事实和理由部分空格不够用时,可用同样大小纸续加中页。

4申请书副本份数’应按被申请人数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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刃万陇 交证据材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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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要求:

1.证掘材料名称要明确’内容过长的要使用明确的缩写;
2.证掘编号、排序要有条理’证明—.个事实的证据连续编号’证掘按照事实、
程序、法律依掘提交;

3.证明对象和内容’要在己方归纳案件争议焦点后所确定的举证范围内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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